第四次讨论稿
——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中的批判性内容
黑格尔将市民社会视为介于家庭与国家之间的伦理实体。“市民社会是在现代社会中形成的，现代社会第一次使理念的一切规定各得其所”（第182节）市民社会是一种与封建主义时期不同的生活状态，其所展现出的肯定的一面是个体的主体性和特殊性得到了彻底释放，但具有批判价值的是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对立，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仇视状态所带来的一系列影响。“每一个特殊的人都是通过他人的中介，同时也无条件地通过普遍性的形式的中介，而肯定自己并得到满足。”(第182节)这种特殊性与普遍性的交织是产生批判性的原因。
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对立是市民社会的本质特征之一。“市民社会是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冲突的舞台。“（第289节）一方面，由于特殊性与任意性，在物质交换的过程中，财富积累与阶级固化并存。“当广大群众的生活降到一定水平之下，就会产生贱民，同时使不平均的财富更容易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第244节）。对个人利益的无限追求会强化阶级对立，破坏黑格尔人人平等的伦理理想。另一方面，如果公共利益想要通过税收、济贫等方式调节，又势必会与私有利益发生冲突。市民社会里人们只关注私利，缺乏对国家的认同和共同的政治目标，削弱了国家的伦理统一性。
人们在经济交往中追求自己的利益并将其上升为政治诉求，使得市民社会历史地成为“个人私利的战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第289节）。由于个体特殊性的解放，每个人都将自己作为目的，将他人作为手段。实现自己目的是最重要的，其他一切在他人看来都是虚无。这造成了人际关系恶化，人与人的关系不再基于情感、伦理义务，而是沦为契约关系的功利性交换，人处于“原子化”状态。
除此之外，黑格尔敏锐地观察到市民社会的分工与专业化给劳动者带来的普遍异化。“特殊劳动的细分和局限性从而束缚于劳动阶级的依赖性和匮乏愈益增长，这一阶级就没有能力感受和享受更广泛的自由”（第183节）劳动者缺乏劳动的整体性认知和创造性参与，只进行简单重复的动作，这限制了人的综合能力的发展，使他们只具备特定领域的技能；而且使得劳动与需要的关系呈现出一种“完全必然性”状态。
为了对抗市民社会的任意性，黑格尔提出警察与同业公会两种解决思路。但这两者作用有限，前者“仅与所有权的保护有关”（第229节），后者“可能固步自封而衰退为可怜的行会制度”（第255节）。因此引出了黑格尔的现代国家理念，作为弥合市民社会矛盾的伦理精神实体，实现更高阶段的伦理统一。例如：黑格尔认识到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市场调节的盲目性，认为政府应当建立理性制度来确保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和谐统一。这为后世的经济大萧条等问题提供了鲜明的解决思路；以及从“市民”到“公民”的伦理升华等等。
另外，也正是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批判，为后续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源泉。黑格尔将问题本质归结于私人利益与普遍利益的对立，而马克思的思考则触及市民社会成员（资产阶级）的利益关系，在其基础上意识到了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矛盾；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理论进行了唯物主义改造，认识到“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从而从经济关系出发理解社会机构和历史发展；此外，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也是对黑格尔观点的进一步发展。
总而言之，黑格尔对于市民社会的批判，不但建立起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界与联系，更为后续的理论发展奠定理论源泉。时至今日，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